
 

高雄關實施自動化貨櫃集散站 

申請卸船時實貨櫃免加封及空貨櫃免受檢業者自行檢核表 

 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審查項目 項目說明 
已確認打

(ˇ) 
備註 

一、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  □  

二、船邊橋式起重機設備檢核  

1.裝設光學字元辨識(OCR)設備  □  

2.辨識船邊解櫃車編號  □  

3.辨識櫃型  □  

4.辨識櫃號  □  

5.偵測封條有無  □  

6.紀錄貨櫃裝卸作業照片，可存檔九十    

 日以上 
 □  

7.裝卸櫃異常時有專人處理  □  

三、進出管制站自動化車道設備檢核  

1.已建置進出管制站自動化車道設備 
(請註明進、出管制

站車道數量) 
□  

2.出站閘道裝設閉路電視監控系統與裝設

光學字元辨識(OCR)設備 
 □  

(1)辨識拖車車牌號碼  □  

(2)辨識櫃型  □  

(3)辨識櫃號  □  

3.配置檢查封條之專責人員  □  

4.能提供貨櫃進出站作業照片供海關調閱

查核，其紀錄存檔九十日以上。 
 □  

四、碼頭作業系統結合光學字元辨識設

備，具備自動勾稽比對所卸貨櫃與卸貨准

單之櫃號及櫃型相關資訊，如有異常，並

能立即警示其處理人員。 

 □  

五、集散站外圍設置脈衝式、光柵式電子 (請註明圍籬名稱)檢 □  

附件二 



圍籬，或其他足以即時偵測異常侵入之感

應式圍籬 

附配置及感應範圍示

意圖 

實(空)貨櫃控管作業檢核  

1.存站之實貨櫃能以電腦控管其儲位、移

動紀錄及電子修改紀錄並能提供海關線上

即時查核。 

請檢附說明文件及查

核方式 
□  

2.卸存之集散站以電腦控管空貨櫃之儲

位、移動紀錄及電子修改紀錄，並能提供

海關線上查核。 

請檢附說明文件及查

核方式 
□  

3.運輸業於進口貨物艙單內申報空貨櫃明

細資料 
 □  

七、與物聯網全時監控平臺完成下列訊息

介接： 
 

1.船邊橋式起重機裝卸船時資料(R11訊息)： 

(1)海關通關號碼  □  

(2)貨櫃號碼  □  

(3)橋式機代碼  □  

(4)裝卸時間  □  

(5)裝卸類別 
表示區別裝貨或卸貨

類別。1:裝 2:卸 
□  

(6)船邊解櫃車編號  □  

(7)符合財政部關務署 R11訊息建置指引 

   規範格式 
 □  

2.管制站出站自動化車道回傳資料(R10訊息)： 

(1)車道場域代碼  □  

(2)出站時間  □  

(3)車牌號碼  □  

(4)貨櫃號碼  □  

(5)前櫃頂櫃號照片  □  

(6)後櫃門全景照片  □  

(7)符合財政部關務署 R10訊息建置指引 

   規範格式 
 □  

3.船邊入出櫃場儲區之貨櫃資料(R18訊息)： 

(1)貨櫃號碼  □  

(2)海關通關號碼  □  

(3)卸存地代碼  □  

(4)儲區代號  □  



(5)跨載機編號  □  

(6)船邊解櫃車編號  □  

(7)出入儲區時間  □  

(8)符合財政部關務署 R18訊息建置指引 

   規範格式 
 □  

4.船邊解櫃車動態(R19)： 

(1)船邊解櫃車之運行軌跡紀錄  □  

(2)符合財政部關務署 R19訊息建置指引 

   規範格式 
 □  

填表說明﹕有補充敘述者，可於「備註」欄位敘明相關情形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(公司名稱)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公司印鑑] 

 


